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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廈 門 國 際 港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XIAMEN INTERNATIONAL PORT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78) 

 

須予披露交易之狀況更新 

關於古雷港經濟開發區內建設並移交之公路項目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題為「須予披露交易–關於古雷港經濟開發

區內建設並移交之公路項目」之公告 (「該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於二零一四年十月二十九日，因應聯合投資者及古雷已同意就該公路建設工程的規模

及設計之調整，廈門港務發展之董事會已批准對該項目作出一筆為數約人民幣

44,050,000元的額外投資 (「該額外投資」)。該額外投資將由廈門港務發展獨自融資，

其目前預計將透過銀行貸款及動用其現有資金以籌措此金額。因此，聯合投資者就該

交易已同意投資的預計總投資額已由約人民幣523,000,000元增至約人民幣567,050,000

元，當中合共約人民幣467,050,000元將由廈門港務發展出資。該額外投資將於第二次

付款時開始納入回購，回購基價亦將因此而作出調整。 

 

除上述外，該交易的所有其他主要條款維持不變，並且續具全等效力。 

 

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該額外投資個別而言不須作出披露。由於董事會認為廈門港務

發展就額外投資出資構成對早前於該公告中披露的該交易的條款之重大更改，此公告

乃由本公司按上市規則第14.36條刊發。假如該交易有任何進一步發展或重大更改，本

公司會採取必要步驟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的所有適用規則。 

 

 

        承董事會命 

      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聯席公司秘書 

                                                       楊宏圖 

 

中國廈門，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開標先生、方耀先生、黃子榕先生及柯東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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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鄭永恩先生、陳鼎瑜先生、繆魯萍女士及傅承景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峰先生、許宏全 

先生、林鵬鳩先生、黃書猛先生及邵哲平先生。  

 

* 僅供識別 

 


